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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者到我县投资兴业，促进我县经济的快速发展，根据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者到我县投资兴业，促进我县经济的快速发展，根据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适用范围
　　本优惠政策适用于正在规划建设中的工业加工区。
　　第二条　土地优惠政策
　　根据项目投资规模、科技含量以及对地方贡献情况等，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确定土地优惠政策。
　　第三条　税收优惠政策
　　1、新办工业企业投资500万元以上的，自投产之日起，增值税地方分成25%部分前2年奖励该企业，后2年增值税地方分成25%部分的50%奖励该企业;土地使用税实行先征后返;所得税地方分成部分的50%在4年内奖励该企业。认定为省级以上高新技术项目的，所得税地方分成部分前2年全部奖励该企业，后2年所得税地方分成部分的50%奖励该企业。
　　2、新办固定资产投资在500万元以上的商业、服务业、娱乐业等项目，自盈利之日起，前3年所得税地方分成部分的50%奖励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以上，且年营业额在2000万元以上的，3年内所缴营业税或增值税地方分成部分25%部分的50%奖励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以上(包括5000万元)的，除享受以上所得税优惠政策外，前3年增值税地方分成25%部分全部奖励该企业。
　　3、新办年营业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贸易企业，自营业之日起，3年内所得税地方分成部分32%部分和增值税地方分成部分25%部分的50%奖励该企业。
　　4、开发建设工业标准厂房，建成后5年内出卖的，土地增值税、营业税的50%奖励该企业。
　　5、投资建设的专业批发市场投用后，投建单位经营缴纳的所得税、营业税1年内全额奖励该企业。
　　第四条　收费优惠政策
　　1、凡有收费项目的单位，对涉及的有关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实行公开。
　　2、投资新建项目在申办、注册过程中，除注册登记费外免收其他行政性收费，法律法规涉及现有投资企业的行政性收费项目，县政府无权减免的一律按最低标准征收。涉及投资企业必须缴纳的各项事业性收费(含中介服务机构，如验资、评估、劳动就业服务、税务代理、公证等的收费)，按物价部门规定的最低收费标准的50%收取。
　　3、新建投资企业和投资企业增资项目按规定程序审批后，5年内免征水土保持费、工商会员费(除上交市以上30%部分)、河道工程维护费及水利建设基金。
　　4、对开发利用矿产资源投资300万元以上(含300万元)的生产性企业，其收取的资源补偿费，按照市级以上所规定收费标准最低限的50%收取。
　　5、新建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公共设施以及旅游、娱乐设施，投资额500万元以上的，减半征收城市建设综合开发配套费;新投资3000万元以上的，城市建设综合开发配套费全免。
　　第五条　投资服务
　　1、外来投资企业，由当地政府、园区、县招商办“一条龙”跟踪服务，协调办理有关手续并提供外商所需要的其它服务，各有关单位要积极协助配合，不准出现推诿扯皮现象，违者将严肃处理。
　　2、对新立项项目的外来投资者车辆，由县招商办发放绿色通行卡，在县域内除违规和肇事外，交警、交通、市容管理部门一律不准查扣和罚款;外来投资者可凭县招商办发放的旅游介绍信，免费游览县域内的旅游景点。
　　3、保障外商投资企业依照国家法律、法规享有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和优惠政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超越法律、法规的规定干预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对造成不良后果的，依法追究其责任。外商投资企业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可向县外商投诉中心(投诉中心设在县纪委监察局)投诉，投诉中心将负责协调处理。
　　4、凡享受本规定优惠政策的企业，需填写申报表并附投资说明等有关材料，经招商办审查核实，报县政府批准，持批准文件办理有关减免手续。
　　第六条　奖励政策
　　对引进县外人员来我县投资建设项目并注册为县级纳税企业的引荐者，在项目投产后，按固定资产投资额的1%给予奖励;投资2000万元以上(含2000万元)项目注册为乡级纳税企业的引荐者，按投资额的5‰给予奖励。奖金从该项目投产后所缴纳税收的地方所得中优先支付。对引进1000万元以上项目的引荐者授予"发展费县希望奖"称号。项目引荐者和投资额由县招商办按照有关规定予以认定。
　　附则
　　1、对投资数额特别巨大，科技含量较高或对当地经济发展具有较强辐射作用的项目，涉及的有关政策，实行一事一议，特事特办。
　　2、对外商投资企业，除执行本政策条款外，仍享受国家、省、市相关政策规定。
　　3、对引荐者的认定，由投资者出具证明，县招商办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核实确定;对投资额的认定，由县里组织财政、审计、监察、招商等部门联合对项目进行审计、核查，确定其固定资产投资额。
　　4、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有规定与本规定相抵触的，按本规定执行。本规定由县招商办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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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凡本站注明“中国市县招商网”、“市县招商网讯”的作品，使用时须注明稿件来源：“中国市县招商网”。


· 2、如作者本人对本站刊载内容、版权持有异议，请于知道该作品刊载之日起20日内联系本站，否则视为自动放弃相关权利。
· 3、
本网所有项目信息“来源”真实、可靠，发布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站对其时效性等负责，如有异议可通过信息来源处核实。
· 欢迎各类型媒体与本站签订转载、频道、栏目等合作协议。电话：010-63956556    Email：editer@zgsxz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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